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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自由贸易协定范式
———欧盟联系协定的范式特征、多元路径及其外部治理效应∗

石贤泽

　 　 内容提要:在法律化的欧盟外部关系样态中ꎬ联系协定成为一般自由贸易协定与入

盟条约之间的独特范式ꎮ 无论是在范式特征、内容构成、实施路径还是影响效应上ꎬ欧盟

联系协定都超越了一般自贸协定范式ꎮ 欧盟联系协定的范式特征表现为:复合权能导致

的“混合协定”法律形式ꎻ包含但超出贸易自由化的多维内容ꎻ由欧盟、成员国和联系国三

方组成的“制度三角”决策体系ꎻ欧盟与联系国在规则扩展与制度进入之间的不对称关系

格局ꎮ 在共有范式特征下ꎬ基于地理标准、协定方式和联系意图三个维度ꎬ欧盟联系协定

又内在分化为三种实践路径:作为入盟前准备的联系协定、作为欧盟成员国替代的联系

协定和作为与非欧洲国家建立特别待遇关系的联系协定ꎮ 欧盟联系协定的范式特征和

多元路径使得欧盟在外部关系方面产生比一般自贸协定更加深远但又具有差异的影响ꎬ

在推进贸易自由化的同时ꎬ程度不等地进行欧盟规则的对外扩展ꎬ形成欧盟与联系国之

间的差异化外部治理效应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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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当代世界政治中的法律化是一个复杂的、多样的拼图”ꎬ①区域之间和议题之间

在法律化程度上各有差异ꎬ欧盟外部关系的法律化基于对象国的差异而存在一般自贸

协定、联系协定、入盟条约的核心区别ꎮ 尤其是面对“扩大疲劳症”ꎬ②欧盟越来越多地

∗
①

②

感谢«欧洲研究»审稿专家的修改建议ꎮ 文中错漏由笔者负责ꎮ
Ｍｉｌｅｓ Ｋａｈｌｅｒꎬ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Ｔｈｅ Ｃａｕｓｅ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Ｌｅｇ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ꎬ Ｖｏｌ.

５４ꎬ Ｎｏ.３ꎬ ２０００ꎬ ｐ.６６１.
Ｃｈａｒｌｅｍａｇｎｅꎬ“Ｅｕｒｏｐｅ: Ａ Ｃａｓｅ ｏｆ Ｅｎｌａｒｇｅｍｅｎｔ Ｆａｔｉｇｕｅꎬ”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ｓｔꎬ Ｖｏｌ.３７９ꎬ Ｎｏ.８４７７ꎬ ２００６.



尝试通过动态发展的联系协定ꎬ确保欧盟边界外的市场同质ꎬ①在相当程度上成为欧

盟扩大政策的必要替代、欧盟外部治理的重要工具ꎮ 可以说ꎬ联系协定成为入盟条约

范式之外、超越自贸协定范式的典型外部关系范式ꎮ

这一外部关系范式在当前英国脱欧讨论中尤其具有现实关联性ꎮ 学界热烈讨论

的脱欧后的英欧关系可能模式———挪威模式、瑞士模式、土耳其模式、乌克兰模式、加

拿大模式和 ＷＴＯ 模式———中的大多数是某种路径的联系协定ꎮ 英欧双方于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首次达成、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历经修改后的«政治宣言»始终强调ꎬ未来英

欧之间的“总体制度框架可以采用一项联系协定的形式”ꎮ②

因此ꎬ联系协定已经成为一种典型的、独特的欧盟外部关系范式ꎬ理应成为欧盟外

部关系研究的重要对象和知识热点ꎮ 但是ꎬ国内目前关于欧盟对外经济关系研究大多

集中于欧盟自贸区战略研究ꎮ③ 这些研究大部分并未将欧盟联系协定与一般自贸协

定区别开来ꎮ 实际上ꎬ联系协定与一般贸易协定至少存在市场一体化与贸易自由化范

式之间的根本区别ꎮ④ 同时ꎬ欧盟联系协定也不是整齐划一的外部关系范式ꎬ而是内

在地具有多元路径ꎬ其外部治理影响也存在差异ꎮ 对此ꎬ国内学界仍然缺乏对于联系

协定的范式特征与多元路径的整体研究ꎬ也缺乏从外部治理视角考察联系协定范式的

影响研究ꎮ⑤ 基于此ꎬ关于欧盟联系协定的范式特征、多元路径、外部治理影响的梳理

与分析ꎬ无论是对于宏观的国家间关系的法律化认识、中观的欧盟外部关系理解和微

观的英欧未来关系模式判断ꎬ还是助力国内对于欧盟外部关系的深入研究ꎬ均具有重

要的知识贡献意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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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欧盟联系协定的范式特征

在欧盟外部关系中ꎬ欧盟联系协定无论在法律上还是实践上ꎬ都成为一种独特的

范式类型ꎮ 法律上ꎬ联系协定是一种“为必须一定程度上参与共同体体系的非成员国

创造的专门的、特别待遇的联系”ꎮ① «欧洲联盟运行条约» (ＴＦＥＵ)第 ２１７ 条(原«欧

洲共同体条约»第 ３１０ 条ꎬ简称第 ２１７ 条)是欧盟与第三国达成联系协定的主要法律

基础ꎮ 第 ２１７ 条是一项非常灵活的法律条款ꎬ允许欧盟与第三国建立多种类型的特别

待遇关系ꎬ并没有明确其可能的范围与深度ꎮ 因此ꎬ联系协定可以根据欧盟内部一体

化和外部形势发展而进行调整ꎮ

在实践上ꎬ联系协定并非欧盟事先战略谋划ꎬ而是基于实用主义方式发展的结果ꎮ

联系协定的具体范围与欧盟权能的演变一致ꎬ最初只有两种类型的联系协定:作为第

三国入盟准备的联系协定与支持成员国前非加太殖民地发展的联系协定ꎮ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ꎬ第 ２１７ 条被用于建立与不同组别的邻国的特别待遇关系ꎬ如不想成为欧盟

成员国的欧洲自由贸易联盟国家、不具备欧盟成员国资格的南地中海邻国ꎬ以及距离

更远的中美洲和拉丁美洲国家ꎮ

由此ꎬ联系协定成为一个不断发展的欧盟外部关系范式ꎬ其共同目标是建立法律

和制度框架来发展包含密切的政治与经济合作的特别待遇关系ꎬ形成包括法律形式、

内容构成、制度体系和关系格局的四个核心范式特征ꎮ

在法律形式上ꎬ欧盟联系协定基本采用“混合协定”形式ꎮ 由欧盟和部分或全体

成员国同时作为缔约方的协定统称为“混合协定”ꎬ由此ꎬ欧盟联系协定的缔约方包

括:欧盟、欧盟成员国和联系国ꎮ 这不同于一般自贸协定采取的法律形式ꎮ 一般自贸

协定由欧盟机构缔结和执行ꎬ不涉及成员国权能ꎮ 如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 １ 日生效的«欧日经

济伙伴关系协定»的缔约方只有欧盟和日本ꎬ不包含欧盟成员国ꎮ 混合协定的法律形

式使得联系协定的生效不仅要获得欧盟理事会和欧洲议会的同意ꎬ还要求所有欧盟成

员国基于宪法要求的批准ꎮ 因此ꎬ联系协定创造了一种来自成员国立法机关的“额外

强化的一致同意”ꎬ②这也区别于一般贸易协定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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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协定采用混合协定形式主要是因为:第一ꎬ联系协定是全面性的ꎬ它的总体合

作框架同时涉及欧盟和成员国的权能范围ꎬ需要成员国独立地作为缔约方参与其中ꎮ

欧盟联系协定是欧盟对外关系工具之一ꎬ而欧盟外部关系框架仍然延续共同外交与安

全政策(ＣＦＳＰ)权能与 ＴＦＥＵ 下的外部权能的两极性ꎮ① 所以ꎬ许多欧盟联系协定同时

基于 ＣＦＳＰ 权能和 ＴＦＥＵ 对外行动权能ꎬ并不局限于欧盟权能ꎮ 例如ꎬ欧盟与乌克兰的

联系协定就属于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一部分ꎬ因此ꎬ必须通过成员国的协定缔

结来补充联盟权力ꎮ 第二ꎬ混合性常常是避免欧盟机构与成员国之间内部权能争夺、

确保条约履行的实用解决方式ꎮ② 第三ꎬ联系协定的政治重要性使得欧盟成员国宁愿

作为独立的缔约方ꎬ而成员国之间政治利益博弈的结果致使联系协定常常成为混合协

定ꎬ如欧盟与土耳其的联系协定ꎮ

在内容构成上ꎬ欧盟联系协定具有动态发展的特点ꎬ通常包含三个主要维度:政治

合作、经济合作和部门性合作ꎮ 这种全面与系统的构成表明欧盟联系协定具有不同于

一般自贸协定的目的ꎬ如与欧洲邻国的“经济＋政治”意图、与非加太国家的“经济＋发

展”意图ꎮ 相比之下ꎬ一般贸易协定聚焦于贸易自由化ꎬ基本不涉及政治合作内容ꎮ

在政治维度上ꎬ联系协定具有典型的丰富内容ꎬ包括关于政治对话、人权、外交政

策合作等条款ꎮ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与中东欧国家签订的«欧洲协定» (Ｅｕｒｏｐｅ Ａｇｒｅｅ￣

ｍｅｎｔｓ)是最早带有政治对话条款的联系协定ꎮ 自«欧洲协定»签署以来ꎬ欧盟始终坚

持将人权条款纳入入盟前准备的联系协定ꎬ随后也将类似条款纳入其他类型的联系协

定ꎬ如欧盟－地中海联系协定、③意图建立雄心勃勃的政治联系与经济一体化形式的欧

盟与东部伙伴关系三国的联系协定ꎮ 可以说ꎬ大多数欧盟联系协定包含了人权、民主

等“必要因素条款”ꎬ④政治维度已构成联系协定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ꎮ 即使在联系最

弱的与非欧洲国家建立特别待遇关系框架的联系协定中ꎬ也包含了社会政策规范与核

心劳工标准等人权规范内容ꎮ

联系协定中的经济合作是指包含并超越贸易自由化的市场一体化ꎮ 它不仅要求

基本要素的自由流动ꎬ而且要求立法趋同或接近ꎬ参与欧盟法律体系等ꎮ 市场一体化

还要求制定相关的侧翼政策( ｆｌａｎｋｉｎｇ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ꎬ如竞争政策、公共采购、环境政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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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者保护和社会政策等ꎮ 欧洲经济区协定、欧盟与瑞士的双边协定的特征是签约对象

国高度参与欧盟内部市场ꎬ超越了贸易自由化的范畴ꎮ 新近的欧盟－乌克兰联系协定

中的“深入和全面的自贸区” (ＤＣＦＴＡ)的建立主要是采纳与贸易相关的欧盟法律成

果ꎬ帮助乌克兰的经济现代化以及与欧盟内部市场的一体化ꎮ① 与传统的自贸区相

比ꎬＤＣＦＴＡ 的“全面”指的是不仅包括商品的相互市场开放ꎬ而且包含服务、竞争、知识

产权、能源、公共采购和贸易的技术壁垒等相互市场的开放ꎻＤＣＦＴＡ 的“深入”指的是

立法趋近的进程ꎬ要求联系国将相关欧盟立法适用于国内法律秩序ꎬ目标是解决非关

税壁垒、创造一个共同法律空间ꎬ实现联系国逐渐和部分地整合进欧盟内部市场ꎮ

联系协定的第三个维度是部门性政策合作ꎮ 部门性合作可以通过联系协定设立

的制度机构来互动发展ꎬ从而推进更深入的一体化进程ꎮ 它可以在欧盟内部行动范围

的变化中得到预示ꎬ进而在相关部门政策上靠拢欧盟成员国ꎮ 联系协定的部门性合作

因欧盟与第三国的具体情境而异ꎮ 例如ꎬ欧盟与乌克兰等联系协定涉及的部门性政策

合作包括关税合作、能源联盟、运输共同体、刑事司法与警务合作和免签旅行等ꎮ 特别

是乌克兰在能源部门具有能源资源与能源规则同时流动的特征ꎬ如俄罗斯输出油气而

欧盟推动监管框架等ꎮ② 因此ꎬ欧乌联系协定尤其强调能源结构性合作的维度ꎮ

以上三个维度的内容构成使得欧盟联系协定不同于单一的、静态的自贸协定ꎬ而

是类似于提升型的多边主义或双边主义:不具有欧盟成员国资格但又参与欧盟的一体

化ꎮ③ 联系协定中的第三国在法律的特定部分适用上几乎等同于欧盟成员国ꎬ这不是

通过纯粹的贸易合作协定就可以实现的ꎬ因此ꎬ联系协定不是“纯粹的贸易协定”ꎬ而

是“政治性的贸易协定”ꎮ④ 联系协定包含服务与贸易自由化之外的其他政策ꎬ如«稳

定与联系协定»之于欧盟扩大政策、欧盟与东部伙伴国联系协定之于欧洲邻国政策、

欧盟与中美洲国家联系协定之于欧盟发展政策ꎮ

在制度体系上ꎬ由欧盟、欧盟成员国和联系国三方代表组成的联合机构构成联系

协定的基本制度框架———“制度三角”:联系理事会(部长层级)、联系委员会(高级官

员层级)和联系议会委员会ꎮ 联系理事会处于制度金字塔的最高层ꎬ其职能主要是:

９５　 超越自由贸易协定范式

①

②

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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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评估联系协定的执行和总体运行ꎻ在立法趋近进程中发挥关键作用ꎻ决策与争端

解决作用ꎻ既有的政治对话的主要通道ꎻ确定联系委员会的责任ꎮ① 联系委员会由高

级别官员代表组成ꎬ辅助联系理事会履行义务ꎮ 联系议会委员会则是由缔约方直接选

举产生的代表组成ꎬ其职能局限于审查权ꎬ对联系理事会提供建议ꎬ但不具有决策权ꎮ

“制度三角”具有一定程度的集体决策能力ꎬ可以推动联系协定内容的动态发展ꎬ而无

须进行新的协定修改ꎮ 最新联系协定的制度框架通过建立公民社会平台(Ｃｉｖｉｌ Ｓｏｃｉｅ￣

ｔｙ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ｓ)得到进一步发展ꎮ② 公民社会平台由来自欧盟和联系国的公民社会代表

组成ꎬ主要与联系协定中的致力于公民社会合作的新条款相关ꎮ 欧盟与乌克兰联系协

定还规定了最高政治级别的年度峰会组织ꎮ③

联系协定的多层次机构在作用发挥上存在差异ꎬ欧盟层面的制度在政策形成中发

挥着关键作用ꎬ成员国与其他制度行为体分享“责任”ꎬ联系国的程序性的和制度性的

权利局限于决策塑造ꎬ不具有欧盟机构内的代表权和决策权ꎮ 以«欧洲经济区协定»

为例ꎬ虽然欧洲自由贸易联盟三国代表参与了关于欧洲经济区相关立法的准备ꎬ如欧

盟委员会的立法咨询以及欧盟理事会非正式会议(非立法性的会议ꎬ主要是政策讨论

会议)等ꎬ但«欧洲经济区协定»并没有赋予三国以欧盟制度内的决策权ꎮ

这种制度决策体系不同于一般自贸协定ꎬ因为自贸协定并不存在类似于联系协定

的执行与决策上的常设“制度三角”ꎬ而是由各缔约方基于条约义务自我执行ꎮ 它还

拥有定期的审查程序ꎬ以及争端解决机制等ꎮ 一般自贸协定的内容调整需要国家间的

条约修改谈判才能实现ꎬ并不能通过条约内机制来完成ꎮ

就关系格局而言ꎬ欧盟与联系国之间呈现为一种“平衡的”不平等结构ꎮ 自贸协

定大多创建了互惠的权利与义务ꎬ而欧盟联系协定的互惠权利与义务并不要求缔约方

之间的义务“平等”ꎮ 联系协定典型地表现为义务不平等ꎬ即欧盟实施单方面优惠ꎬ给

予联系国在贸易和市场准入上的特别待遇ꎬ联系国则获得特权性的法律的、经济的和

政治的安排ꎮ 在早先«雅温得协定»(Ｙａｏｕｎｄｅ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的案例裁决中ꎬ欧洲法院强

调互惠条款不是为了确保欧共体与联系国之间义务的平等ꎬ义务的不平等是联系协定

内在的特殊属性ꎻ④“联系协定创建与非成员国的特殊的、特权式的联系ꎬ该国必须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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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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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在一定程度上参与到欧共体体系”ꎮ① 在从特惠向互惠的贸易机制转变中ꎬ欧盟或

者在市场准入上设置有利于联系国的过渡性的、非对称的贸易自由化ꎬ或者仍然保留

单方面给予联系国的财政援助或发展援助ꎮ 虽然联系协定建立了联合制度体系ꎬ但联

系协定作为市场一体化的一种范式ꎬ具有强势的基于欧盟法的执行体系和争端解决体

系ꎬ执行与监督的联合制度的演变会越来越依赖于欧盟规制机构ꎮ 这些专门机构的活

动和功能都深嵌于欧盟制度体系和法律体系内ꎬ第三国没有直接参与ꎮ② 由此可见ꎬ

联系协定内在地具有一种“平衡的”不平等关系结构ꎬ在市场准入、发展援助上ꎬ欧盟

给予联系国更多便利ꎬ但在决策上ꎬ联系国不具有欧盟制度中的决策权ꎬ反而是欧盟拥

有更多的制度权力ꎬ要求联系国满足欧盟提出的一系列经济和政治条件ꎬ通过这样一

种义务与制度的不平等结合形成一种相对平衡的关系格局ꎮ 这也使得欧盟与联系国

之间的关系并非如一般贸易协定一样的平等贸易往来关系ꎬ而是类似于欧盟市场开放

的同时伴随其法律体系规则向外扩展的外部治理关系ꎮ

综上ꎬ欧盟联系协定具有四个核心特征:“混合协定”的法律形式ꎻ包含政治合作、

经济合作和部门性合作三个支柱的条款ꎻ由欧盟、欧盟成员国和联系国三方代表组成

的联合机构的“制度三角”决策与执行体系ꎻ市场准入与规则输出的平衡的不平等关

系格局ꎮ 上述特征使得欧盟联系协定成为超越一般自贸协定的欧盟外部关系范式ꎮ

二　 欧盟联系协定范式的多元路径

欧盟联系协定作为一种外部关系范式ꎬ其实践发展使其内在地具有丰富的多元路

径ꎮ 基于地理标准(联系国是欧洲国家还是非欧洲国家)、协定方式(双边协定还是多

边协定)和联系意图(入盟准备还是入盟替代)ꎬ联系协定分化为三种主要实践路径:

作为入盟前准备的联系协定、作为欧盟成员国替代的联系协定ꎬ以及作为与非欧洲国

家建立特别待遇关系的联系协定ꎮ

入盟前准备的联系协定只针对欧洲国家ꎬ并没有统一模式ꎬ但总体上这一类型的

联系协定经历了三代发展ꎮ

第一代是 １９６１ 年欧盟与希腊的联系协定、１９６３ 年欧盟与土耳其的联系协定ꎬ均

１６　 超越自由贸易协定范式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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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明确的入盟前准备的目的ꎮ 两个协定都明确规定:一旦协定运行取得足够进展ꎬ

欧共体应该审核联系国正式加入的可能性ꎮ① 欧盟与希腊联系协定最终被入盟条约

取代ꎮ １９６３ 年ꎬ欧盟与土耳其签署的«安卡拉协定»(Ａｎｋａｒａ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只是提供了发

展特别待遇关系的总体框架ꎻ１９７３ 年又增加了旨在建立关税同盟和引入人员与服务

自由流动的附加议定书ꎻ１９９５ 年ꎬ联系理事会通过为建立关税同盟做准备和提高土耳

其劳工在欧盟的法律地位的决定(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Ｎｏ １ / ９５)ꎮ 尽管欧土联系协定是入盟准备

工具ꎬ但«安卡拉协定»在特定方面比其他联系协定影响要小ꎬ双方未能在深化超出关

税同盟和劳工地位管理的双边关系上更进一步ꎮ

第二代是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欧盟与中东欧国家缔结的«欧洲协定»ꎮ １９９３ 年欧盟确

定入盟的“哥本哈根标准”后ꎬ«欧洲协定»成为重要的入盟准备工具ꎮ 该协定引入政

治对话、规定逐步建立双边自由贸易区和形成经济、文化、金融合作的基础ꎻ另外ꎬ还含

有人员流动、服务提供、资本、竞争、法律趋同等条款ꎮ «欧洲协定»最终都被入盟条约

取代ꎮ

第三代是欧盟与西巴尔干国家缔结的«稳定与联系协定» (ＳＡＡｓ)ꎬ其蕴含的“欧

洲前景”(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认可参与国的潜在候选国地位ꎬ是欧盟扩大政策的重

要工具ꎮ ＳＡＡｓ 很大程度上以早前的«欧洲协定»为模板ꎬ“«稳定与联系协定»不仅与

«欧洲协定»非常相似ꎬ而且它们强烈表达的都是可能的成员国前景”ꎬ②成为一个联系

国与欧盟整合的动态框架ꎬ为联系国入盟做好准备ꎮ 但是ꎬ西巴尔干地区面临的特殊

挑战使得 ＳＡＡｓ 不同于«欧洲协定»ꎬ最大差别是 ＳＡＡｓ 聚焦于基于区域合作和友好睦

邻基础上的稳定ꎬ而«欧洲协定»主要聚焦于经济和政治改革ꎮ③

替代成员国资格的联系协定只针对欧洲国家ꎬ主要有欧盟与欧洲自由贸易联盟三

国(挪威、冰岛和列支敦士登)的«欧洲经济区协定»、欧盟与瑞士的双边性部门协定、

欧盟与东部邻国三国(乌克兰、摩尔多瓦和格鲁吉亚)的联系协定ꎮ 欧盟与欧洲自由

贸易联盟三国签署的«欧洲经济区协定»于 １９９４ 年生效ꎬ旨在“最大可能地实现商品、

人员、服务和资本的自由流动”以及同等的竞争条件ꎬ同时加强侧翼政策如研发、环境

和社会政策等领域的合作ꎮ④ 出于这一目的ꎬ欧洲经济区设立完善的制度结构来确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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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的法律规则得到同质解释和适用ꎮ 欧盟与瑞士的联系协定没有采取全面的单一

协定形式ꎬ而是采用密集的、部门性的双边协定网络方式ꎮ １９９９ 年ꎬ欧盟与瑞士缔结

一系列 ７ 个双边部门协定(第一阶段双边协定ꎬ包括人员自由流动、贸易的技术壁垒、

公共采购、农业、研究、航空运输和陆路运输)ꎻ２００４ 年ꎬ又缔结一系列 ９ 个部门协定

(第二阶段双边协定ꎬ包括申根、信息自动交换、反欺诈、加工农产品、创意欧洲、环境、

统计、养老金、教育与培训)ꎮ 这一特别的部门联系协定形式存在重大局限ꎬ尤其是缺

乏共同制度框架来管理双边关系的发展ꎬ而依赖于瑞士对于欧盟法的自愿趋近ꎮ 欧盟

与东部三个邻国的联系协定是在欧洲邻国政策尤其是“东部伙伴关系”背景下缔结

的ꎬ以取代旧的«伙伴与合作协定»(ＰＣＡｓ)ꎮ 该协定签署于 ２０１４ 年ꎬ最晚于 ２０１７ 年生

效实施ꎬ内容包含“深入和全面的自贸区”和部门性合作条款ꎮ 尽管这三个协定之间

存在特定差异ꎬ但与其他类型的联系协定相比还是具有一些共同特征:包含欧盟所有

活动的全面性框架协定ꎬ从贸易到外交安全政策、司法与内务合作ꎬ鼓励联系国的立法

与欧盟共同体法律的趋近ꎮ 具有重大意义的是ꎬＤＣＦＴＡｓ 涵盖商品和服务贸易以及相

关议题如竞争政策、产业政策、知识产权保护和公共采购等ꎬ期望由此实现联系国渐进

的、部分融入欧盟内部市场ꎮ 虽然这些联系协定对这些国家的“欧洲抱负”(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ａ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和“欧洲选择”(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ｈｏｉｃｅ)有所认可ꎬ但避免直接提及这些联系国的

未来成员国前景ꎬ因此它们并非入盟前准备工具ꎮ

与非欧洲国家建立特别待遇关系框架的联系协定针对的是没有加入欧盟可能的

非欧洲国家ꎬ包括历史形成的欧盟与非加太国家的联系协定、欧盟与南地中海伙伴关

系国家的联系协定、新近针对中美洲和拉丁美洲国家的联系协定ꎮ 欧盟与非加太国家

联系协定最早是 １９６３ 年的«雅温得协定»ꎬ后来被 １９７５ 年的«洛美协定»扩充取代ꎬ

２０００ 年又被«科托努协定»取代ꎬ这些协定都是基于欧盟基础条约的联系条款制定的ꎮ

«科托努协定»在原有的发展与贸易合作基础上加上政治对话的支柱ꎬ形成包含三个

支柱的内容结构:发展合作、经济与贸易合作、政治对话ꎮ ２０１０ 年修改后的«科托努协

定»提升了非加太国家之间区域一体化的重要性ꎻ第一次将气候变化作为伙伴关系的

一个主题ꎻ中止贸易特惠ꎬ重申«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作用ꎮ 人权、反腐、竞争规则也

深嵌于欧盟与非加太国家的联系协定ꎮ «科托努协定»将于 ２０２０ 年失效ꎬ新联系协定

的政治谈判已于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启动ꎬ目前仍在进行中ꎮ 谈判具有一些困难ꎬ因为欧盟提

议的动机在于“试图最终脱离捐赠者－接受者的发展关系ꎬ将注意力从原先的发展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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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重点转到全面性政治伙伴关系”ꎮ① 这将使欧盟与非加太国家关系从援助模式转向

新贸易伙伴关系模式ꎬ欧盟对之进行外部援助的平台机制也会发生改变ꎬ第一优先目

标的发展合作因此而受到影响ꎮ 欧盟与南地中海伙伴关系国家联系协定签署的背景

是 １９９５ 年开启的巴塞罗那进程ꎬ目的是建立关于政治与安全问题的定期对话、经济贸

易与金融合作、社会文化人文事务合作等ꎮ② 欧盟与 ７ 个南地中海国家(突尼斯、摩洛

哥、以色列、约旦、埃及、阿尔及利亚和黎巴嫩)在 １９９８－２００６ 年间缔结了双边联系协

定ꎬ取代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以来的合作协定ꎮ ２００４ 年ꎬ欧洲邻国政策的启动促使欧盟与

南部邻国关系进一步扩大和深化ꎬ如以换文形式缔结关于农产品、加工农产品和渔业

产品的双边协定ꎬ缔结新的争端解决议定书ꎮ 欧盟与中美洲和拉丁美洲国家的联系协

定主要基于欧盟发展政策目标ꎬ采取区域间联系协定或双边联系协定的形式ꎮ 欧盟与

南方共同市场(Ｍｅｒｃｏｓｕｒꎬ包括阿根廷、巴西、巴拉圭和乌拉圭)之间的区域间联系协定

谈判开始于 １９９９ 年ꎬ中间几经波折ꎬ最终于 ２０１６ 年重启谈判ꎮ 欧盟与南方共同市场

的联系协定计划包含三个支柱:政治与安全事务上的伙伴关系、经济与制度合作、商品

与服务上的自贸区ꎮ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ꎬ欧盟与南方共同市场在经过 ２０ 年的谈判后ꎬ缔结

区域间自贸协定ꎬ初步实现区域间联系协定的核心部分ꎮ 另外ꎬ欧盟与智利的双边联

系协定于 ２００５ 年生效ꎬ内容涉及政治对话、经济、金融、科学、社会、文化合作和其他几

个领域如打击毒品和有组织犯罪等ꎬ２０１８ 年 １ 月开启更新联系协定的谈判ꎮ 欧盟于

２０１２ 年与中美洲国家(哥斯达黎加、萨尔瓦多、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和巴拿

马)签订一项区域间联系协定ꎬ自 ２０１３ 年起暂时适用ꎬ主要包含三个相互补充且同等

重要的支柱:政治对话、合作和贸易ꎮ

综上可见ꎬ联系协定作为欧盟针对特定地区、特定国家的外部关系范式ꎬ基于地理

位置、协定意图和协定方式的综合标准ꎬ分化为三个主要实践路径:作为入盟前准备的

联系协定、作为欧盟成员国替代的联系协定ꎬ以及与非欧洲国家发展特别待遇关系的

联系协定ꎬ具体如表 １ 所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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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欧盟联系协定的具体实施

分类

标准
协定意图

协定方式

双边协定 多边协定

地理

位置

欧洲

非欧洲

入盟前准备

与土耳其的联系协定ꎻ与希

腊的联系协定(已失效)ꎻ欧

洲协定(已失效)ꎻ稳定与联

系协定

入盟替代
与瑞士的双边协定ꎻ与东部

伙伴关系三国的联系协定
欧洲经济区协定

建立特别待遇关系
欧盟—地中海联系协定ꎻ与

智利的协定

与非加太国家的«科

托努协定»及其更新

协定ꎻ与中美洲国家

的联系协定 ( 已 签

署ꎬ但 只 是 临 时 适

用)ꎻ与南方共同市

场的联系协定(已签

署贸易部分)

　 　 资料来源:作者参考欧盟网站尤其是欧盟委员会关于贸易协定(ｈｔｔｐｓ: / / ｅｃ.ｅｕｒｏｐａ.ｅｕ / ｔｒａｄｅ / ｐｏｌｉ￣

ｃｙ /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ａｎｄ－ｒｅｇｉｏｎｓ / 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 / )等相关资料整理制作ꎮ

三　 欧盟联系协定范式的外部治理效应

“外部治理”(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是相对于欧盟“内部治理”而言的概念ꎬ意指“欧

盟治理的外部化”ꎬ是欧盟内部规则和政策扩展至正式成员国之外ꎬ使得对象国与欧

盟的规范和规则同质或趋近ꎮ① 扩大进程成为欧盟外部治理的突出成功案例ꎬ但在

“扩大疲劳症”下ꎬ欧盟借助联系协定这一外部关系范式ꎬ使得“外部治理超出东欧和

波罗的海等地区而程度不等地扩展至欧盟的所有邻国”ꎬ②乃至更远的非邻国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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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治理的外径是沿着欧盟与非成员国之间不同类型的联系所形成的群组”ꎬ①

包括准成员国的联系、入盟联系、邻国联系和发展合作联系ꎮ 这些多元路径构筑的欧

盟联系协定范式使得欧盟与联系国之间形成以欧盟为中心的外部治理关系ꎬ均包含程

度不等的市场一体化和立法趋近ꎬ将生成于欧盟内部的规则向外扩展ꎮ 当然ꎬ不同路

径的联系协定在外部治理效应上存在差异ꎬ从而形成了欧盟与联系国之间的差异化外

部治理关系ꎮ 简而言之ꎬ欧盟联系协定范式使得欧盟在外部关系中拥有比一般自贸协

定更加广泛和深远的影响力ꎬ形成了一般贸易协定所不具有的外部治理效应ꎮ 可以

说ꎬ一般自贸协定的核心目标是贸易自由化ꎬ而联系协定的核心目标是超越贸易自由

化的制度扩散或规范扩散ꎮ 这种制度扩散或规范扩散乃是外部治理的核心内容构成ꎮ

欧盟联系协定中最为成功的外部治理路径是作为入盟前准备工具的«欧洲协

定»ꎮ 通过«欧洲协定»ꎬ中东欧国家被锁定于稳定的转型进程ꎬ实现规范、规则、制度

方面与欧盟的同质ꎬ最终于 ２００４ 年、２００７ 年入盟ꎮ 在欧盟－土耳其联系协定的外部治

理影响下ꎬ经过一系列努力ꎬ双方自 １９９５ 年以来结为关税同盟ꎮ 作为关税同盟的一部

分ꎬ在产品标准上ꎬ土耳其推动国内立法与欧盟的内部市场规则相一致ꎮ 另外ꎬ土耳其

还被要求在知识产权、国家补贴等方面执行欧盟规则ꎮ② 总体而言ꎬ土耳其在经济标

准趋同方面进展顺利ꎬ甚至被认定为正常运转的市场经济ꎻ在贸易和投资方面很好地

融入欧盟市场ꎻ在成员国义务承担方面ꎬ继续推进与欧盟法律的一致ꎬ但进展缓慢ꎮ③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１５ 日国内政变失败后发生的政治变化以及 ２０１７ 年宪法改革使得土耳其

在司法独立、言论自由方面严重倒退ꎮ 因此ꎬ就土耳其而言ꎬ欧盟外部治理影响主要体

现在工业产品规则方面ꎬ欧盟强制土耳其适用欧盟共同商业政策ꎬ但又没有为其提供

影响共同商业政策的适当途径ꎬ在政治方面的民主人权改善也效果甚微ꎮ

在稳定与联系协定的外部治理影响方面ꎬ欧盟的意图主要是推动西巴尔干国家的

经济与政治稳定、基于共同的政治经济目标来推动区域和解与合作ꎬ短期或中期目标

更重要的是“稳定”ꎬ而不是“联系”ꎮ 基于贸易、对外直接投资、与欧盟法律趋近的三

个维度ꎬ通过«稳定与联系协定»对西巴尔干三国(阿尔巴尼亚、马其顿和塞尔维亚)的

影响研究表明ꎬＳＡＡｓ 对三国均带来积极影响:三国与欧盟的经济联系得到进一步加

强ꎬ贸易量大幅增长ꎬ对欧盟出口显著增加ꎻ对外直接投资水平升高ꎻ通过立法协调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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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ꎬ使三国的法律体系更趋近欧盟模式ꎮ① 而在区域合作方面ꎬ对欧出口占总出口额

分别达到 ７９％(马其顿)、７７％(阿尔巴尼亚)、６６.１％(塞尔维亚)ꎬ②表明三国已经与欧

盟达到高度的贸易一体化ꎬ但彼此间的区域经济合作仍然有限ꎮ 在法律趋同方面ꎬ

ＳＡＡｓ 将此前三国的自愿做法变为契约性义务ꎬ欧盟委员会可据此进行监督ꎻ三国国内

立法与欧盟法律体系逐渐趋同ꎬ尤其在竞争、国家补贴等领域ꎮ③ 区域和解或双边争

端解决是西巴尔干地区长期稳定的关键条件ꎬ在 ＳＡＡｓ 长期支持与持续压力下ꎬ塞尔

维亚与前南国际刑事法庭的合作、塞尔维亚与科索沃双方从技术性对话扩展至政治性

对话以实现关系完全正常化、２０１８ 年科索沃与黑山边界划定协定的批准生效、２０１９ 年

马其顿国名的顺利更改ꎬ都在推动西巴尔干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ꎮ 尤其是在塞尔维亚

与科索沃关系正常化方面ꎬ两国仍然期望通过解决领土争端、弥合科索沃国家地位分

歧、促进友好邻国关系、平等伙伴间合作、放弃暴力来维护欧洲一体化ꎮ④ 欧盟的介入

推动了西巴尔干地区的安全合作ꎬ但主要是受到外部的区域主义影响ꎮ⑤

在作为欧盟成员国替代的联系协定的外部治理方面ꎬ欧洲经济区协定成为“扩大

范式以外最为显著的共同体法律输出实例”ꎬ⑥以至于有学者称之为“弱化版单一市场

模式”ꎬ即单一市场除去农业和渔业ꎬ⑦几乎达到入盟工具的效果ꎬ实现一种“没有欧盟

成员国资格的一体化”ꎬ⑧使三国成为适用欧盟整体内部市场立法的虚拟成员国ꎮ “欧

洲经济区将高层次的法律化与中心化的、密集的、排他性的制度化形式结合起来ꎬ由此

接近一种等级制结构ꎬ同时ꎬ义务的非对称性通过不同形式的参与进行弥补”ꎮ⑨ 欧洲

经济区协定确保商品、人员、资本和服务的自由流动ꎬ在这些领域ꎬ三国服从来自欧盟

的外部规则ꎬ与欧盟法律保持持续的“法律同质”ꎮ 鉴于修改后的欧盟基本法与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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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变的«欧洲经济区协定»之间存在差距ꎬＥＥＡ 法院与 ＥＦＴＡ 法院通过合作来尽力确

保欧盟法与欧洲经济区法律之间的同质ꎮ① 欧洲经济区制度架构反映了法律上的等

级制ꎬ三国正式被排除在欧盟决策之外ꎬ欧盟委员会保有独享的倡议权ꎬ欧洲自由贸易

联盟三国没有实质的共同决策权ꎬ但三国在议程设定和政策阐述阶段具有决策塑造权

利ꎮ 例如ꎬ欧洲经济区国家在欧盟委员会立法提案阶段参与公开咨询进程ꎬ并且可以

在立法提案形成后ꎬ在欧盟理事会通过共同立场之前提交书面评论意见ꎮ② 因此ꎬ欧

洲经济区成为欧盟外部治理的准等级制模式ꎮ

在欧盟与瑞士双边协定的外部治理影响方面ꎬ联系协定基本上构成一种政府间的

扩展版自贸区(ＦＴＡ Ｐｌｕｓ)ꎬ形成了“微观层次的单个政策领域的、部门性的外部治

理”ꎮ③ 如果欧洲经济区属于在同质性(ｈｏｍｏｇｅｎｅｉｔｙ)与灵活性之间最接近平衡的模

式ꎬ那么欧盟与瑞士的双边协定对双方来说都不能令人满意ꎬ因为它过于强调灵活性

而同质性不足ꎮ④ 欧盟与瑞士双边经贸关系缺乏总体性架构ꎬ也缺少制度化的政治对

话ꎬ尤其是瑞士在参与欧盟内部市场及其他政策上无法确保必需的法律同质ꎮ 因此ꎬ

欧盟法律没有自动成为双边协定的基础ꎬ而是基于“立法等效性”的相互承认ꎬ欧盟监

管扩展是通过双方规则的协调产生ꎮ 但在实践上ꎬ欧盟几乎只承认以欧盟法律为模板

的立法的“等效性”ꎬ这就导致瑞士主动将欧盟立法纳入其国内法律体系ꎮ 双方之间

并不具有中心性的协调机构ꎬ只是部门性的彼此独立的“混合委员会”(ｍｉｘｅｄ ｃｏｍｍｉｔ￣

ｔｅｅｓ)ꎮ 因此ꎬ这一双边联系协定更接近网络式外部治理模式ꎮ 也就是说ꎬ瑞士实质上

处于欧盟的差异一体化进程中ꎮ⑤

在欧盟与东部伙伴关系三国联系协定的外部治理影响方面ꎬ自联系协定生效以

来ꎬ欧盟通过政治性条件约束和范围程度不同的部门一体化ꎬ使得东部邻国在与欧盟

趋近方面显示出积极的发展效应ꎮ 在东部伙伴六国中ꎬ乌克兰、格鲁吉亚和摩尔多瓦

三国在与欧盟整合方面始终处于领先地位ꎮ 其中ꎬ乌克兰又是明显的领先者ꎬ⑥这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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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ａｂｉｎｅ Ｊｅｎｎｉꎬ Ｓｗｉｔｚｅｒｌａｎｄ’ ｓ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ｅｄ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Ｔｈｅ Ｌａｓｔ Ｇａｌｌｉｃ Ｖｉｌｌａｇｅ? 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ꎬ
２０１６.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Ｃｉｖｉ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Ｆｏｒｕｍꎬ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Ｉｎｄｅｘ ２０１７:Ｃｈａｒｔｉｎｇ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ｉｎ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ꎬ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Ｒｅｆｏｒｍꎬ ａｎｄ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ꎬ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８ꎬ ｐ.１８.



以通过“公民社会论坛” (Ｃｉｖｉ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Ｆｏｒｕｍ)组织的“东部伙伴关系指数”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Ｉｎｄｅｘ)予以说明ꎮ 该指数通过三个维度———深入和可持续的民主、与欧盟

的一体化或趋同以及可持续发展———来衡量东部伙伴国与欧盟的趋近程度ꎮ ２０１７

年ꎬ在民主指数方面ꎬ乌克兰得分为 ０.７１、摩尔多瓦为 ０.６９、格鲁吉亚为 ０.７ꎻ在与欧盟

的一体化和趋同指数方面:乌克兰得分为 ０.７２、摩尔多瓦是 ０.７、格鲁吉亚是 ０.６５ꎻ总体

趋近指数分别为:乌克兰 ０.７３、摩尔多瓦 ０.６５、格鲁吉亚 ０.６４ꎮ① “东部伙伴关系指数”

反映了签署联系协定以来ꎬ三国与欧盟法律和标准的一致性上取得的进步ꎬ但即使是

作为领先国的乌克兰ꎬ２０１７ 年对联系协定的执行进展也只达到 ４１％ꎮ② 东部邻国在

解决腐败和政治裙带关系问题、缔造独立的司法与检察部门等方面与欧盟民主扩展目

标差距较大ꎬ表明欧盟与东部伙伴关系三国联系协定的执行效果制约着外部治理的空

间ꎮ 同时ꎬ欧盟的正向条件性使得三国即使内部存在政治危机的情况下ꎬ也能推动改

革和民主转型ꎬ向欧盟进一步靠拢ꎮ ２０１９ 年ꎬ乌克兰顺利完成总统选举、议会选举和

关键机构更替的民主过渡ꎻ乌克兰在司法、法治、反腐领域继续建设有效的制度框架ꎻ

公共行政改革进展仍在持续ꎻＤＣＦＴＡ 产生了积极的经济发展效果ꎬ«联系协定»仍然是

乌克兰政府执政的重要参照ꎬ为其提供更加靠拢欧盟的改革蓝图ꎮ③ 而缺少«联系协

定»的阿塞拜疆、亚美尼亚仅仅关注经济合作ꎬ没有进行其他的民主变革ꎮ 欧盟与东

部三国之间的联系协定具有增进联系国之间的区域一体化的愿景ꎬ但由于区域冲突、

低水平的贸易互补性以及欧亚经济联盟的启动ꎬ目前一体化进展缓慢ꎮ④

就作为赋予非欧洲国家以特别待遇的联系协定的外部治理影响而言ꎬ欧盟与地中

海邻国的联系协定的目标是与欧盟“分享除了制度以外的一切”ꎬ⑤实现“邻国欧洲

化”ꎮ⑥ 欧盟与地中海邻国关系逐渐从贸易交往转向联系协定ꎬ使得欧盟不仅在地中

海邻国的经济议题上ꎬ而且在关乎社会和政治发展的议题上更加积极、要求更高ꎮ⑦

９６　 超越自由贸易协定范式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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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５ Ａｐｒｉｌ ２０１７.在这些数值中ꎬ１ 代表最好ꎬ０ 代表最差ꎬ０.５ 代表中间值ꎮ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Ｏｆｆｉｃｅ ｆｏｒ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ａｎｄ Ｅｕｒｏ－Ａｔｌａｎｔｉｃ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Ｕｋｒａｉｎｅꎬ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ｎ ｔｈｅ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Ｕｋｒａｉｎ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ｉｎ ２０１７ꎬ Ｋｙｉｖꎬ ２０１８ꎬ ｐ.８.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Ｈｉｇｈ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ｏｎ ｆｏｒ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ａｎ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Ｐｏｌｉｃｙꎬ “Ａｓｓｏｃｉａ￣
ｔｉｏｎ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ｎ Ｕｋｒａｉｎｅꎬ” ＳＷＤ(２０１９) ４３３ ｆｉｎａｌꎬ Ｂｒｕｓｓｅｌｓꎬ １２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９.

Ｓｉｅｇｌｉｎｄｅ Ｇｓｔｏｈｌꎬ“Ｍｏｄｅｌｓ ｏｆ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ＥＵ’ ｓ Ｎｅｉｇｈｂｏｕｒｈｏｏｄ: Ａｎ Ｅｘｐａｎｄｉｎｇ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ꎬ Ｖｏｌ.２２ꎬ Ｎｏ.６ꎬ ２０１５ꎬ ｐ.８６４.

Ｒｏｍａｎｏ Ｐｒｏｄｉꎬ“Ａ Ｗｉｄｅｒ Ｅｕｒｏｐｅ－ Ａ Ｐｒｏｘｉｍｉｔｙ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ｓ ｔｈｅ Ｋｅｙ ｔｏ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ꎬ” Ｓｐｅｅｃｈ ａｔ Ｓｉｘｔｈ ＥＣＳＡ－Ｗｏｒｌｄ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ꎬ Ｓｐｅｅｃｈ / ０２ / ６１９ꎬ Ｂｒｕｓｓｅｌｓꎬ ５－６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０２.

Ａｎｄｒｅａ Ｇａｗｒｉｃｈ ｅｔ ａｌ.ꎬ“Ｎｅｉｇｈｂｏｕｒｈｏｏｄ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ＥＮＰ: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Ｕｋｒａｉｎｅ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ｍ￣
ｍｏｎ Ｍａｒｋｅｔ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Ｖｏｌ.４８ꎬ Ｎｏ.５ꎬ ２０１０ꎬ ｐｐ.１２０９－１２３５.

Ｊｅａｎ－Ｐｉｅｒｒｅ Ｃａｓｓａｒｉｎｏꎬ“Ｔｈｅ ＥＵ－Ｔｕｎｉｓｉａｎ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ｕｎｉｓｉａ’ ｓ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Ｒｅｆｏｒｍ Ｐｒｏｇｒａｍꎬ”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ꎬ Ｖｏｌ.５３ꎬ Ｎｏ.１ꎬ １９９９ꎬ ｐｐ.５９－６０.



这些联系协定是在不给予欧盟成员国资格前提下推动地中海地区的安全、经济与政治

变革的结构性试验ꎮ 其目标不是法律同质ꎬ而是法律趋近ꎬ主要采取一种渐进性的、功

能性的立场ꎮ 在内部市场和贸易条款上ꎬ联系国有义务采纳欧盟规则ꎬ而在其他领域ꎬ

对欧盟规则的采纳不是法律义务ꎬ而是政治承诺ꎮ 这些联系协定还基于条件性进行民

主扩展ꎬ主要是采用治理模式ꎬ而非关联模式与影响力模式ꎮ① 治理模式主要通过与

联系国的功能性合作扩展民主原则ꎮ 落实联系国的承诺主要通过国家«行动计划»ꎬ

对承诺的监督主要通过欧盟委员会的单边“进展报告”ꎬ联系理事会也会给予补充性

监督ꎮ 鉴于突尼斯是第一个与欧盟签署联系协定的南地中海国家(１９９５ 年)ꎬ因此ꎬ本

文简要结合突尼斯的个案以管窥豹ꎮ 欧盟与突尼斯的联系协定“因为主张监管框架

的全面协调而超越现存的核心框架”ꎬ②在政治议题上主要聚焦民主、人权与法治ꎮ 双

方于 ２００８ 年完成联系协定所约定的关税消除ꎬ建立工业产品自贸区ꎻ２０１２ 年建立“优

先伙伴关系”(Ｐｒｉｖｉｌｅｇｅｄ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ꎬ实施相应的«行动计划»ꎮ 突尼斯也成为欧盟在

联系国民主转型上投入较多的国家ꎬ从早期欧盟提供的不同部门和不同形式的救助计

划开始ꎬ一直伴随着突尼斯的民主转型ꎮ 突尼斯政治与安全显现积极发展的趋势ꎬ但

在经济上进展甚微ꎮ③ ２０１４ 年ꎬ突尼斯成功举行新宪法生效后的大选和总统选举ꎬ成

为阿拉伯之春以来欧盟民主扩展的成功案例ꎮ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ꎬ欧盟与突尼斯启动关于

ＤＣＦＴＡ 的谈判ꎬ试图使之成为支持突尼斯民主巩固的关键组成部分ꎮ

欧盟与非加太国家联系协定因为其法律的强制性、全覆盖和制度框架被誉为“南

北合作的独特模式”ꎬ④其核心是推动非加太国家的发展ꎬ并且强调发展包含经济的、

社会的、文化的多个面向ꎮ 在当前新协定谈判进程中ꎬ欧盟在推动贸易自由化的同时

确立可持续发展目标ꎮ 同时ꎬ欧盟通过与经济收益相联系的方式将政治条款和人权条

款包含进来ꎮ 在具体运行中ꎬ欧盟对非加太国家通过对“善治”概念的限定、«经济伙

伴协定»和«科托努协定»的修改等治理机制ꎬ利用其权力优势对非加太国家强加自身

的政治意愿和经济议程ꎬ⑤同时ꎬ这种非对称性伴随着欧盟在非加太集团内实现了人

０７ 欧洲研究　 ２０２０ 年第 １ 期　

①

②

③

④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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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ｚａｔｉｏｎꎬ Ｖｏｌ.１８ꎬ Ｎｏ.４ꎬ ２０１１ꎬ ｐｐ.８８５－９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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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ａｎｃｅ ＆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ꎬ Ｖｏｌ.３３ꎬ Ｎｏ.３ꎬ １９９６ꎬ ｐ.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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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ＥＭｅｄꎬ Ａｐｒｉｌ ２０１８.

Ｊｅａｎ Ｂｏｓｓｕｙｔ ｅｔ ａｌ.ꎬ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ｏｆ ＡＣＰ－ＥＵ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Ａ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ꎬ” ＥＣＤＰＭ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１ꎬ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１６.

Ｎｉｋｋｉ Ｓｌｏｃｕｍ－Ｂｒａｄｌｅｙ ａｎｄ Ａｎｄｒｅｗ Ｂｒａｄｌｅｙꎬ “Ｉｓ ｔｈｅ ＥＵ’ｓ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Ｇｏｏｄ’? Ａｎ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ＥＵ Ｇｏｖｅｒ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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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与经济增长上的非均衡进步ꎻ①而在政治对话方面ꎬ实际上是非洲而非整体的

非加太集团一直都是欧盟感兴趣的和平与安全合作、移民合作的主要关注对象ꎮ②欧

盟－中美洲联系协定是区域间协定的成功案例ꎬ符合欧盟通过贸易和联系协定推动其

他地区的区域一体化意愿ꎮ 虽然该区域联系协定还处于批准生效进程中ꎬ其影响潜力

有待观察ꎬ但仅从目前适用效果来看ꎬ“欧盟通过联系协定的贸易支柱在推动中美洲

的劳工和环境权利上取得积极效果ꎬ公民社会会议在监督贸易与可持续发展方面具有

有限但积极的作用”ꎮ③

欧盟联系协定的外部影响可以说是超越了欧盟现有的第一代自贸协定和新一代

自贸协定的范式影响ꎮ 欧盟“新一代自贸协定”是自 ２００６ 年欧盟“全球欧洲”通讯宣

布后谈判达成的自贸协定ꎬ欧盟与所选择的第三国开启全面性的自贸协定谈判ꎬ内容

涵盖服务、投资、公共采购、知识产权、竞争、贸易和可持续发展ꎮ④ 欧盟与韩国、中美

洲、新加坡等的自贸协定即属于此类型ꎮ 就此而言ꎬ联系协定与某些新型自贸协定具

有相似性ꎬ如二者都采用混合协定的形式等ꎮ 欧洲法院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 １６ 日的第 ２ / １５

号咨询意见认为ꎬ欧盟－新加坡 ＦＴＡ 中关于间接投资和投资争端解决的内容属于共享

权能的范畴ꎬ欧盟无权单独缔结ꎬ需要成员国的批准ꎬ⑤欧新自贸协定由此采用混合协

定的形式ꎮ 第一代自贸协定则是在 ２００６ 年以前所缔结的自贸协定ꎬ范围更加有限ꎬ主

要涵盖的是商品贸易ꎬ农产品是到后期才加入谈判ꎮ 相较于自贸协定的贸易自由化而

言ꎬ联系协定为欧盟与联系国之间的渐进经济一体化做了铺垫ꎬ确立了提升型的经济

和贸易关系的条件ꎬ目标是市场一体化 /市场同质ꎬ属于深度的经济一体化ꎮ 联系协定

还促使联系国采纳部分共同体法律ꎬ动态适应变化中的欧盟法律ꎬ形成程度不等的法

律一致性ꎮ 因此ꎬ欧盟联系协定具有新旧自贸协定范式所缺失的一体化和法律趋近目

标ꎮ

可见ꎬ从多元实施路径的外部治理效果来看ꎬ欧盟联系协定已经成为入盟条约范

式与一般自贸协定范式的中间范式ꎬ虽不具有扩大政策的完全欧洲化效应ꎬ但其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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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效应又超越一般自贸协定的影响ꎬ较好地保障了欧盟与联系国之间相互依赖的深

度和强度ꎮ 对欧洲一体化而言ꎬ联系协定所形成的状态是欧盟治理横向维度的外部差

异化ꎮ① 联系协定的混合协定属性和多元实施路径使其成为满足不同现实情境需要

的欧盟外部治理工具ꎬ并取得差异化的外部治理效果ꎮ

四　 结语

欧盟联系协定所具有的规则投射、规则移植或规则采纳的外向推力形成欧盟国际

行为体属性的一个标志维度ꎬ成为替代欧盟扩大政策、超越一般自贸协定的典型外部

关系范式ꎬ是欧盟通过共同体法律对联系国的“变革性参与”或治理输出ꎮ② 欧盟联系

协定在欧盟外部关系法律与实践中获得生命力ꎬ与欧盟一体化进程的结构、制度、政策

等的发展密切相连ꎬ并且成为欧盟支持基于规则的多边贸易体系的战略性工具ꎬ其特

殊性和重要性显而易见ꎬ对其未来发展需要关注五个方面ꎮ

第一ꎬ联系协定与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形成的欧盟对外行动的两极性及其一

致性问题ꎮ 欧盟作为内在碎片化、多层次的政治体系ꎬ在外部关系中确保横向的、纵向

的以及制度上的政策一致性方面面临巨大的挑战ꎮ③ 欧盟联系协定的“混合协定”法

律形式使得即使在«里斯本条约»生效后ꎬ欧盟对外行动仍然处于双支柱结构ꎬ不断发

展的、日益重要的联系协定与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如何有机统一于欧盟这一新兴国际

行为体的对外行动ꎬ成为制约联系协定和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重要因素ꎮ 如在欧盟

对外民主扩展进程中ꎬ联系协定与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所运用的工具手段的一致性与

有效性的提升至关重要ꎮ 通过利用欧盟外部关系中的联系协定ꎬ欧盟委员会不断扩张

其外部政策范围ꎬ增加其在欧盟体系内的相对制度权力ꎬ而欧盟联系协定的部分内容

以及欧盟外部关系中的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仍然由成员国组成的欧盟理事会控制ꎮ

因此ꎬ欧盟联系协定中制度行为体之间的一致协调尤为重要ꎮ

第二ꎬ联系协定范式的制度体系和关系格局使得该协定作为一个进程和结构ꎬ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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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可以通过多元路径追求外部治理效果ꎬ但由于其外部治理更多地沿用“扩散式路

径”ꎬ①仍然不可避免地存在缺乏民主责任制和宪政合法性等问题ꎮ “欧盟治理由权

威、资源、行动能力和合法性组成”ꎮ② 其治理权威来自欧盟条约和共同体既有法律ꎻ

资源包括监管能力、金融工具、市场等相关政策领域准入ꎻ治理能力由行为体和制度之

间的互动来塑造ꎻ治理体系的合法性在决定新政策权限、代表权和参与权等问题上极

为重要ꎮ 相较于联系国而言ꎬ欧盟在权威、资源和行动能力上都具有绝对优势ꎬ但只有

具有合法性尤其是治理进程合法性的联系协定才能使欧盟在第三国发挥累积性的、高

效的和正当的影响ꎮ 联系协定呈现的“非欧盟成员国的一体化”表明ꎬ联系国在程序

上和制度上的权利局限于决策塑造ꎬ不涉及欧盟机构内的代表权或决策权ꎬ并且基本

上绕过国家议会审查而要求一国采纳众多欧盟法律ꎮ 这就隐含着下列矛盾:第三国接

受欧盟规则的同时也间接接受欧盟制度的决策权威ꎬ但第三国又不能参与制度决策进

程ꎬ由此产生了不民主的“等级制阴影”ꎬ有“软帝国主义”③之嫌疑ꎮ 欧盟联系协定所

包含的范围广度和制度化程度ꎬ使得欧盟联系协定需要解决外部差异化所造成的内容

和参与方面的差距ꎮ 因此ꎬ欧盟联系协定需要进行一些制度上的包容性改革ꎬ至少是

治理进程方面的若干制度改革ꎬ推动参与式民主的发展ꎮ 如新近出现的一些新制度发

展端倪:成员国政府与欧盟委员会会议(格鲁吉亚模式)、东部伙伴关系三国与欧洲议

会之间互派代表团等ꎬ都是值得继续探索和推进的ꎮ

第三ꎬ联系协定范式在外部治理上的区域化导向与效果差异问题ꎮ 虽然欧盟联系

协定大多是双边的ꎬ但即使是双边联系协定也具有强烈的区域导向ꎬ如与东部伙伴关

系国家的联系协定、与南地中海国家的联系协定ꎮ 欧盟与南方共同市场、中美洲国家

之间的区域间联系协定更是将区域关注作为重点ꎮ 这就使得联系协定的影响不仅具

有区域间的差异ꎬ而且存在区域内国家间的差别ꎬ尤其是区域内的发展不平衡问题ꎬ如

西巴尔干国家、东部伙伴关系国家差距ꎬ会影响欧盟经济发展与民主扩展目标ꎬ使得欧

盟所追求的特定国家示范效应与失衡的区域结构发生张力ꎬ很难真正产生欧盟追求的

榜样扩散的效果ꎮ

第四ꎬ联系协定对于联系国国内变化产生影响的机制与方式研究ꎮ 联系协定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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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国的市场、制度、监管和规范变化等诸多进程产生了影响ꎮ 这种影响是如何运用

外部激励、金融和技术援助、国际论坛内的社会化以及外交示威等机制的? 其方式是

通过直接的政府间讨价还价ꎬ还是通过认知共同体或其他的非国家精英? 欧盟的对外

变革性参与总体上具有如下特征:(１)自上而下的动力ꎬ集中于政府间的讨价还价和

官僚交流ꎻ(２)改革推动的法律主义的、技术官僚的方式ꎻ(３)运用“以回报促强化”的

条件性ꎻ(４)定期监督和报告在满足改革基准上的进展ꎻ(５)通过金融和技术援助来帮

助改革ꎻ(６)渐进地建立和发展“社会化论坛”ꎮ① 虽然目前欧盟联系协定主要运用的

是直接的政府间讨价还价方式ꎬ但多元路径的存在表明ꎬ联系协定的成功在于对于以

上机制的综合运用ꎮ 这种综合运用的方法在双边和区域框架之间存在差异ꎬ需要更进

一步的具体分析与比较ꎮ

第五ꎬ联系协定作为欧盟外部关系的典型范式ꎬ在脱欧后的英欧新关系建构中的

创新性运用问题ꎮ 欧盟联系协定的典型范式特征之一是全面的内容和灵活动态发展ꎬ

可以包含政治对话、贸易自由化以及广泛的部门合作ꎬ并且其具体路径可以由欧盟和

联系国依据总体情势进行类型选择及后续动态发展方式ꎮ 英欧之间的经济交往和制

度合作的强相互依赖使得二者需要建立一种超越自贸区的总体关系模式ꎬ这就有可能

使联系协定成为适合于脱欧后的英欧关系新建构的法律关系范式ꎮ 首先可以明确的

是ꎬ英欧联系协定将会是双边性的入盟替代协定:在新型贸易与投资协定基础上ꎬ增加

政治性的深度安全防务合作ꎬ以及某些部门性合作如数据跨境流动等ꎮ 但是ꎬ英国作

为欧盟原先成员国的历史身份、与欧盟紧密的制度与政策合作关系ꎬ可能会使其尝试

更多地参与欧盟决策体系ꎬ实现欧盟外部治理的规则扩展与制度扩展的统一ꎬ减少欧

盟现有联系协定在外部治理上的非对称性与民主赤字问题ꎮ 当然ꎬ这将挑战欧盟联系

协定范式的制度变革ꎬ尤其是在英欧联系协定的“制度三角”决策体系的设计上ꎮ

总之ꎬ欧盟联系协定作为一个路径多元的欧盟外部关系范式ꎬ通过其内容和制度

的共有范式特征发挥较为积极的外部治理作用ꎬ成为欧盟这一新兴国际行为体的独特

外部关系工具ꎬ但同时也存在与其他工具手段的互补、民主合法性赤字、区域化差异、

制度创新等核心挑战ꎬ需要在法律和实践中继续发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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